
工程使用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應登錄於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之說明 

 

通報單建立時機：於機關同意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時，即應將相關資訊登錄於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。 

登錄方式如下： 

㇐、進入工程資料登錄頁面後，點選「工地型預拌通報(C10)」。 

 

 

二、點選「新增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通報單」，進入通報單登錄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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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填寫同意日期、同意文號、同意理由及預定生產數量，點選確定後，通報單即已建立。 

 

 

 

四、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拆除後，點選已建立通報單，進入頁面填寫拆除日期、累計生產數量及生產數量差異說明。 

 


